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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江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内江市开展“人工授精”等3项辅助生殖

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，内江经开区、内江高新区就业和社会

保障局（中心），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，市级公立医疗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

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精神，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等 17部委

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卫人口发〔2022〕26 号）、四川省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印

发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政策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（川医保规〔2024〕8 号）、四川省医疗保障局《关于

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重要事项报告制度的通知》（川医保办

〔2022〕8 号）文件精神，实施积极生育支持，满足群众医

疗服务需求，结合我市公立医疗机构申报辅助生殖类医疗服

务价格项目，现将“人工授精”等 3 项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

价格项目及试行价格予以公布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一、公布的“人工授精”等3项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

格项目及试行价格为全市公立医疗机构试行价格（详见附

件），适用于具备开展相应诊疗项目资质的全市范围内医疗

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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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按本通知执行医疗服务项目价

格，严禁以任何形式修改、调整和分解项目编码、项目名称、

项目内涵、除外内容、计价单位和说明，严格对照医院收费

等级类别规范收费标准，认真落实“价格公示制度”，自觉

接受患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。

三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和各医疗机构要认真完

善和落实各项监督措施，加强管理，切实规范医疗机构的价

格行为，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要及时进行信息系统维护。

四、本通知自2024年 月 日起施行，试行期两年。试行

期满前三个月，由原申报项目医院将试行期间的执行情况和

实际运行成本等资料报市医疗保障局审核评估后正式发布。

在执行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向市医疗保障局反映。

五、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，从其规定。

附件：内江市开展“人工授精”等3项辅助生殖类医疗服

务价格项目公立医疗机构试行价格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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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内江市开展“人工授精”等 3 项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

价格项目公立医疗机构试行价格表

序

号
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

除外

内容

计

价

单

位

说明

内江市公立医疗机构试行价格

（元）

三

甲

三

乙

二

甲

二

乙

二乙

以下

1

311201077 人工授精

服务产出：通过临床操

作将精液注入患者宫腔

内。

价格构成：所定价格涵

盖精液注入、观察等过

程中所需的人力资源和

基本物质消耗。

次

阴道(宫

颈)内人

工授精参

照计费

598 548 499 449 399

311201077-1
阴道(宫颈)

内人工授精
次 598 548 499 449 399

2 311201078
精子优选处

理

服务产出：通过实验室

手段从精液中筛选优质

精子。

价格构成：所定价格涵

盖精液采集、分析、处

理、筛选、评估过程中

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

物质消耗。

次 582 534 486 437 388

3 311100020 取精术

服务产出：通过手术方

式获取精子。

价格构成：所定价格涵

盖穿刺、分离、获取精

子评估过程中的人力资

源和基本物质消耗。

次 504 462 420 378 336


